
2018年峨眉山市桂花桥镇人民政府

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桂花桥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机关设置5个综合性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财政所、社会事务办公室、群众工作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设置4个事业机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宣传文化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站）。
（二）机构职能

1、落实政策。宣传、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稳定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依法行政，推行政务公开。

2、促进发展。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营造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

3、维护稳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开展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4、提供服务。坚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原则，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三）人员概况

本单位2018年初在编人员43人，其中行政人员27人，事业人员16人；行政退休人员14人，事业退休人员7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财政资金收入合计5871.36万元，其中本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695.0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176.3万元，上年结转217.31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财政资金支出合计6040.67元，其中基本支出760.35万元，项目支出5280.32万元，结转48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1、按照峨眉山市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和有关要求，按时完成基础款、项目库报送工作，按时完成预算编制工作并提交部门预算草案。

    2、桂花桥镇部门预算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家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每一收支项目的数字指标进行认真测算，力求各项收支数据真实准确。对单位的各项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统一编制综合财政预算。

3、进一步强化绩效理念，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细化部门预算编制。

4、在财政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算，包括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

5、认真编报决算报表，无应编未编、虚假混编等现象。并按要求对重点支出项目、三公经费及结余结转情况进行公开。

（二）执行管理情况

本单位的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经制度的规定，有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拨款支付。

6月除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执行占49.51%，其余项目支出执行均达到50%以上。

9月除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执行占72.58%，住房保障性支出执行占73.94%外，其余项目支出执行均达到75%以上。

11月除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执行占90.81%、社会保障与就业执行占83.01%、城乡社区支出执行占83.75%、农林水支出执行占85.11%外，农林水支出执行占89.45%，其余项目支出执行均达到91%以上。

全年执行进度除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结转外，其余均达100%。

我单位2018年收到财政拨村社干部报酬218.97万元，共支付218.97万元，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三）支出绩效情况

1、行政运转保障及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业务工作规程、内部权力运行流程，有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和资产管理、现金管理、票据管理、资金监管等制度，严格做到不相容岗位分设，明确各个岗位职责和权限，分工合理，相互牵制。将“财政管理约法十章”挂牌上墙、公开公示。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法合规。

2、机关厉行节约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在上年基础上缩减10%。无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和车辆购置预算，无公务接待费。

3、机关节能降耗

建设节约型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全年机关水、电、气开支共计5万元。

4、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年初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开展绩效管理自评工作。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财政所工作人员和镇纪检部门纪检委员为主要成员的工作小组，通过部门自查、领导小组督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经自查，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但是由于我镇项目多、工作量大、任务重，而人员配置严重不足，导致个别工作滞后，以致预算支出执行度未完全达到指标要求。建议完善人员配置，同时确保财务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加强对财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会计处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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